新北高中演講或授課鐘點費收據  
	計畫名稱
	

	姓    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演講、授課主題
	

	辦理時間
	年    月     日   午 自   點   分至   點    分

	金    額
	新臺幣   萬    仟   佰    拾     元整『＄        』

	領款人戶籍地址
	□□□□□       縣市         區鄉鎮市       里     鄰             路街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   弄 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領款人現住地址
	□□□□□       縣市         區鄉鎮市       里     鄰             路街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   弄 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樓

	聯絡方式
	(手機)                   (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家) 

	目前任職單位
	
	簽    名
	

	中 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
本所出納組依所得稅扣繳相關規定辦理扣繳
1、 演講鐘點費—〔9B執行業務所得－演講費、稿費－扣繳率10%）
             指聘請專家、學者於公眾集會場所所作之專題演講 (無排定課程且無特定對象)。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授課鐘點費—〔50薪資所得－扣繳率5%〕開課或舉各項訓練班、講習會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，

             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，所發之鐘點費，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所稱薪

             資所得。該授課人員不以具備教授(包括副教授、講師、助教等)或教員身分者為限。           
　3、出席費－〔50薪資所得－扣繳率5%〕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薪資所得規定課稅。
  4、心理師、職能治療師等—從事心理諮商、職能治療服務報酬〔9A執行業務所得扣繳率10%〕

【外聘講座帳號資料】      (如毋需使用，請由虛線處裁切後粘貼於請購單)
受款銀行：         銀行       分行、代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
         　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　　　　　 
戶名：須為講座本人
新北高中演講或授課交通費收據  
	演講、授課主題
	

	姓    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交通起迄點
	

	辦理時間
	年    月     日   午 自   點   分至   點    分

	金    額
	新臺幣   萬    仟   佰    拾     元整『＄        』

	聯絡方式
	(手機)                   (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家) 

	目前任職單位
	
	簽    名
	

	中 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









